
CB(1)217/10-11(01) 
 

財經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0年 10月28日的情況 )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論的時間  
 

1.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  
 

 

由 1999年年中開始，事務委員會定期邀請
財政司司長向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所有其

他議員簡報宏觀經濟事宜。這些簡報會通常

在每年 6月及 12月舉行。  
 

2010年11月29日
及2011年6月  
 

2. 2011-2012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財政司司長會就 2011-2012年度財政預算案
諮詢立法會。  
 

2010年11月29日
 

3. 延長開設於財經事務科的一個編外首長級

職位以統籌有關打擊洗錢的事宜  
 

 

政府當局建議延長開設於財經事務科的一

個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以完成有關

加強金融機構打擊洗錢規管架構的立法工

作，以符合國際標準。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1年 1月 5日及 1月 28日分別向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提交人員編制建議。 
 

2010年 12月 6日

4. 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的累算權益  ⎯⎯  計劃成員在破產時的處

理安排  
 

 

 政府當局建議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

例》 (第 485章 )，以釋除疑慮，表明在註冊
強積金計劃中，計劃成員的強制性供款所產

生的累算權益在有關計劃成員破產時將受

2010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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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論的時間  
 

到保護，不會歸屬於破產受託人。政府當局

計劃就修訂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並計劃在

2010-2011年度立法會會期的下半年向立法
會提交有關條例草案。  

 
5. 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建議  
 

 

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 7月 6日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建議綱

領。政府當局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有關設立

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詳細建議，包括保障

範圍、徵費率、相關的賠償水平、賠償限額、

預定的基金金額、管治架構，以及其他詳細

的營運安排。  
 

2010年第四季  
 

6.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金管局")工作簡報  
 

 

金管局總裁定期就金管局的工作向事務委

員會作出簡報。這些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2月、 5月及 11月舉行。  
 

2011年 2月及  
2011年 5月  

7. 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在利得稅項下

機械或工業裝置享有的折舊免稅額  
 

 

 事務委員會於 2009年 12月 14日討論給予 "進
料加工 "安排下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利得稅折
舊免稅額。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提出

多項要求，包括促請政府檢討及修訂《稅務

條例》第 39E條，以期給予 "進料加工 "安排
下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利得稅折舊免稅額。政

府當局於 2010年 3月 10日發出的書面回應已
隨立法會 CB(1)1371/09-10(02)號文件送交
委員。  

 
 在 2010年 10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

員察悉政府當局正與稅務聯合聯絡小組合

作研究有關事宜。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3至
4個月內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的進展。  

2011年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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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論的時間  
 

8.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下 稱 "證 監

會")2011-2012財政年度預算  
 

 

根據慣例，證監會會在 2月下旬或 3月上旬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該會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

算。  
 

2011年首季  

9.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下稱 "按揭證券公

司")的角色及運作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9年 11月 2日的會議上討
論按揭證券公司的角色及運作。葉劉淑儀

議員於會後就按揭證券公司的運作進一步

提問 (載於 2009年 12月 2日發出的立法會
CB(1)559/09-10號文件 )，按揭證券公司亦已
提供書面回應 (載於 2009年 12月 15日發出的
立法會 CB(1)687/09-10號文件 )。在 2010年
1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
要求進一步討論按揭證券公司的運作。委員

同意把此項議題納入本一覽表，並會在有需

要時邀請銀行界代表就按揭證券公司的運

作發表意見。  
 
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2月 8日參觀按揭證券
公司。因應葉劉淑儀議員於 2010年 3月 1日提
出的要求，按揭證券公司已提供資料，說明

金管局在按揭證券公司成立前對該公司的

業務有何預測，以及按揭證券公司提供逆按

揭服務的可行性 (載於 2010年 3月 25日發出
的立法會CB(1)1462/09-10(02)號文件 )。  
 
葉劉淑儀議員於 2010年 8月 5日致函事務委
員會主席，要求按揭證券公司提供公司運作

的最新資料。葉劉淑儀議員的來函及按揭證

券公司的覆函已於 2010年 9月 2日隨立法會
CB(1)2793/09-10(01)及 (02)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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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論的時間  
 

10. 金管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工作研究的政策

回應 

 

 

金管局曾在 2009年 1月 5日的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述有關 "金管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
工作研究 "的報告。金管局會就研究報告的
政策回應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  
 

有待確定  

11. 檢討《破產條例》 (第 6章 )所訂的 "潛逃者 "
規管架構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 2007年成文法 (雜項規
定 )條例草案》期間，政府當局向委員表示，
當局計劃檢討《破產條例》(第 6章 )所訂的 "潛
逃者 "(即離開香港並失去聯絡的破產人 )規
管架構。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考慮到有關

檢討涉及政策事宜，加上當局需要多些時間

研究此事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相關發

展及進行諮詢，故此不適合亦不能夠在條例

草案加入有關 "潛逃者 "的整體規管架構的
法例修訂建議。如須就 "潛逃者 "的規管架構
作出法例修訂，應另行提出有關建議。  
 
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就 "潛逃者 "的規管架
構提交法例修訂建議的時間表，以及會否進

行公眾諮詢。法案委員會同意把此事轉交事

務委員會跟進。  
 
政府當局已重新考慮檢討 "潛逃者 "規管架
構的時間。當局察悉，在終審法院就《破產

條例》第 30A(10)(b)(i)條的法律效力作出裁
定後，破產管理署一直據此營運 "潛逃者 "規
管架構，期間並無遇到任何實際或運作方面

的困難，因此無須即時更改潛逃者規管架構

的運作安排。不過，為使本地的潛逃者規管

架構更趨現代化，政府當局認同在檢討有關

規管架構時，如能研究現行海外的做法／法

例、科技發展，以及生活模式轉變此等在管

延至下屆  
立法會  



 5

 建 議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論的時間  
 

理破產人的產業時或須考慮的事宜，將有助

益。  
 
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1年內詳細研究海外的
做法，為潛逃者規管架構的檢討工作作準

備。當局在考慮何時提交任何一項立法建議

時，將會考慮政府的立法議程，以及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其他立法項目的次序。當局計劃

在下屆立法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的進

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0月 28日  


